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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安阳鑫盛机床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开转让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信达三板字[2014]第 014-2 号 

 

致：安阳鑫盛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信达接受公司的委托，担任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开转让

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决定》、《管理办法》等法律、

法规以及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发布的《业务规则》和《基本标准指引》等相关

的业务规则，于 2014 年 8 月 22 日出具了《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安阳鑫盛机

床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开转让的法律意见书》，

并于 2014 年 11 月 26 日出具了《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安阳鑫盛机床股份有限

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开转让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以下简

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依据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下发的补充反馈意见，信达律师对相关事项作了

进一步核查，并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系对《法律意见书》

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不一致部分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信达在《法律意见书》

所作的各项声明，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除非另有所指，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所使用的简称的含义与《法律意见书》所使用的简称含义一致。 

信达根据中国现行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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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一、请主办券商和律师补充对公司股东股权纠纷的核查过程和相关文件，请

公司补充披露目前股权纠纷的规范过程和结果（分门别类进行披露，对于原转让

出资的自然人规范情况按照相关种类分别详细披露），对相关事项也请在转让说

明书中进行披露和风险提示。 

（一）核查过程 

如《法律意见书》所述，自 2004 年 9 月起至 2007 年 7 月期间，鑫盛有限共

计有 105 名实际出资人因去世、退休、离职、下属非经营二级单位（如职工医院）

剥离等情形而发生股权转让。自鑫盛有限 2008 年引进外部投资者收购实际出资人

的出资权益起，上述 105 人中，陆续有 53 人以其转让时鑫盛有限存在胁迫及价格

欺诈行为向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鑫盛有限恢复其股东身份，返

还股权。 

在了解到公司股权存在诉讼纠纷后，信达律师首先听取了公司有关人员就该

等诉讼的基本情况介绍，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相

关的业务规则，向公司发出尽职调查文件清单及后续补充清单，明确需要核查和

验证的事项。 

信达律师核查了公司提供的实际出资人缴款凭证、《股权证》、《股金退股通知

单》、受让方购买出资权益的有关文件资料、53 宗股权纠纷诉讼案件的有关法律

文书、转让方及受让方已签署的、并经公证的《权益转让确认协议》、未签署《权

益转让确认协议》的 10 名实际出资人对应的受让方出具的《承诺》等书面材料，

并归类整理，形成记录清晰的工作底稿。 

另外，信达律师多次前往公司，就股权纠纷事项走访了公司管理层、其他相

关部门的人员及其他有关人士，听取了包括前职工持股会理事长在内的部分公司

员工的口头陈述并制作访谈记录；走访了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公司股权诉讼

纠纷部分案件的法官进行了访谈，并就重要的问题取得公司的书面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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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查情况 

如《补充法律意见书（一）》所述，上述股权纠纷诉讼案件均已了结，提起诉

讼的实际出资人要求返还股权的要求最终未获法院的支持。在上述诉讼的过程中，

鉴于提起诉讼的 53 人提出当时转让的价格偏低，受让出资权益的受让方与转让出

资权益的转让方（或其法定继承人、委托代理人）协商，对前述已转让出资权益

的转让方（或其法定继承人）进行补偿。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共有 95

名转让方（或其法定继承人、委托代理人）与受让方达成了《权益转让确认协议》，

由受让方在协议签订之日当场向转让方（或其法定继承人）支付一定数额的补偿，

转让方（或其法定继承人）同意不再向受让方和公司提出任何其他要求或主张。

约定的补偿系参考转让时鑫盛有限上一会计年度末的净资产，并考虑了转让前公

司的分红情况，由转让方、受让方协商确定。安阳市中天公证处对上述《权益转

让确认协议》的签署进行了公证。 

起诉的 53 人中，经一审裁定撤回起诉或判决败诉且未提起上诉的人员共计

12 人，其中已有 11 人与受让方达成了补偿安排，具体如下： 

序

号 
转让方 受让方 

转让原始

出资权益

（元） 

转让价

格（元） 

退股手续 

办理时间 

权益转让确认

协议签署公证 

协议补偿

金额（元） 

1.  屈光兴 张忠东 10000 12000 2004.09.28 未签署 --- 

2.  李平 汪玉平 3000 3000 2005.02.25 
（2011）安中证

民字第 468 号 
6120 

3.  安聚科 刘庆新 3000 3300 2005.11.03 
（2011）安中证

民字第 473 号 
6000 

4.  刘春生 韩长生 20000 26000 2005.12.16 
（2009）安中证

民字第 411 号 
40000 

5.  张立新 刘庆新 3000 3900 2005.12.19 
（2010）安中证

民字第 441 号 
6000 

6.  范秀玲 刘庆新 3000 3900 2005.12.19 
（2010）安中证

民字第 440 号 
6000 

7.  聂海庆 刘庆新 3000 3900 2005.12.19 
（2010）安中证

民字第 442 号 
6000 

8.  程志刚 孙东平 10000 13000 2005.12.22 
（2010）安中证

民字第 454 号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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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转让方 受让方 

转让原始

出资权益

（元） 

转让价

格（元） 

退股手续 

办理时间 

权益转让确认

协议签署公证 

协议补偿

金额（元） 

9.  李冠旗 孙效亮 10000 13000 2005.12.22 
（2009）安中证

民字第 437 号 
20000 

10.  邓建英 梁爱民 3000 3900 2005.12.22 
（2009）安中证

民字第 431 号 
6000 

11.  刘建怀 韩长生 3000 3000 2006.09.01 
（2010）安中证

民字第 445 号 
20220 

12.  刘书风 韩长生 3000 3000 2006.10.04 
（2011）安中证

民字第 487 号 
20205 

经二审裁定撤回起诉或判决驳回起诉且未提出再审申请的共计 35 人，其中已

有 33 人与受让方达成了补偿安排，具体如下： 

序

号 
转让方 受让方 

转让原始

出资权益

（元） 

转让价

格（元） 

退股手续 

办理时间 

权益转让确认

协议签署公证 

协议补偿

金额（元） 

1.  和桂花 蒋清 10000 12000 2004.09.28 未签署 --- 

2.  范秀斌 侯玉平 3000 3900 2005.12.13 
（2009）安中证

民字第 419 号 
6000 

3.  路俊英 吕安相 3000 3900 2005.12.13 
（2009）安中证

民字第 405 号 
6000 

4.  贾静 吕安相 3000 3900 2005.12.14 
（2009）安中证

民字第 404 号 
6000 

5.  刘惠芳 侯玉平 3000 3900 2005.12.14 
（2009）安中证

民字第 402 号 
6000 

6.  刘中华 吕安相 3000 3900 2005.12.14 
（2009）安中证

民字第 408 号 
6000 

7.  李民权 于养林 10000 13000 2005.12.15 
（2009）安中证

民字第 421 号 
20000 

8.  朱宝霞 侯玉平 3000 3900 2005.12.15 
（2009）安中证

民字第 420 号 
6000 

9.  唐留社 侯玉平 3000 3900 2005.12.15 
（2009）安中证

民字第 401 号 
6000 

10.  王冬梅 吕安相 3000 3900 2005.12.19 
（2009）安中证

民字第 416 号 
6000 

11.  程翠英 吕安相 3000 3900 2005.12.19 
（2009）安中证

民字第 413 号 
6000 

12.  彭海燕 吕安相 3000 3900 2005.12.19 
（2009）安中证

民字第 415 号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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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转让方 受让方 

转让原始

出资权益

（元） 

转让价

格（元） 

退股手续 

办理时间 

权益转让确认

协议签署公证 

协议补偿

金额（元） 

13.  李桂荣 吕安相 3000 3900 2005.12.19 
（2009）安中证

民字第 412 号 
6000 

14.  索志敏 侯玉平 3000 3900 2005.12.19 
（2009）安中证

民字第 418 号 
6000 

15.  郭艳红 徐章林 3000 3900 2005.12.21 
（2011）安中证

民字第 471 号 
6000 

16.  董宏峰 梁爱民 3000 3900 2005.12.22 
（2009）安中证

民字第 379 号 
6000 

17.  张建姝 侯玉平 3000 3900 2005.12.22 
（2009）安中证

民字第 426 号 
6000 

18.  王福祥 刘庆新 10000 13000 2005.12.22 
（2010）安中证

民字第 462 号 
20000 

19.  张验军 徐章林 3000 3900 2005.12.22 
（2010）安中证

民字第 447 号 
6000 

20.  徐光远 梁爱民 3000 3900 2005.12.22 
（2009）安中证

民字第 438 号 
6000 

21.  冯卫民 
徐章林、郭

章信 
10000 13000 2005.12.22 

（2011）安中证

民字第 467 号 
20000 

22.  程春阳 孙东平 5000 6500 2005.12.22 
（2009）安中证

民字第 435 号 
10000 

23.  阎院生 徐章林 3000 3900 2005.12.22 
（2011）安中证

民字第 466 号 
6000 

24.  张玉森 
刘庆新、梁

爱民 
3000 3900 2005.12.22 

（2010）安中证

民字第 439 号 
6000 

25.  王长明 孙东平 3000 3900 2005.12.22 
（2009）安中证

民字第 432 号 
6000 

26.  于爱华 孙东平 3000 3900 2005.12.22 
（2009）安中证

民字第 437 号 
6000 

27.  崔风喜 孙东平 3000 3900 2005.12.22 
（2009）安中证

民字第 436 号 
6000 

28.  王春平 孙东平 3000 3900 2005.12.22 
（2009）安中证

民字第 434 号 
6000 

29.  薛秀莲 侯玉平 3000 3900 2005.12.22 
（2009）安中证

民字第 422 号 
6000 

30.  孙强 孙东平 3000 3900 2005.12.24 
（2009）安中证

民字第 433 号 
6000 

31.  谭艳芬 刘庆新 10000 13000 2005.12.24 
（2010）安中证

民字第 463 号 
20000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补充法律意见书 

 7 

序

号 
转让方 受让方 

转让原始

出资权益

（元） 

转让价

格（元） 

退股手续 

办理时间 

权益转让确认

协议签署公证 

协议补偿

金额（元） 

32.  耿绍光 韩长生 3000 3000 2006.09.01 
（2010）安中证

民字第 452 号 
20220 

33.  张凤琴 韩长生 3000 3000 2006.10.30 未签署 --- 

34.  张启冉 韩长生 3000 3000 2006.11.28 
（2010）安中证

民字第 450 号 
20220 

35.  王新年 韩长生 10000 10000 2007.01.04 
（2011）安中证

民字第 465 号 
159800 

二审判决后仍不服，向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或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再审

的有 6 人（最终 4 人撤回再审申请，2 人被法院判决驳回请求），其中已有 4 人与

受让方达成了补偿安排，具体如下： 

序

号 
转让方 受让方 

转让原始

出资权益

（元） 

转让价

格（元） 

退股手续 

办理时间 

权益转让确认

协议签署公证 

协议补偿

金额（元） 

1.  刘爱玲 徐章林 3000 3900 2005.12.19 未签署 --- 

2.  袁秀荣 徐章林 3000 3900 2005.12.19 
（2014）安中证

民字第 658 号 
6000 

3.  王和平 徐章林 3000 3900 2005.12.30 
（2011）安中证

民字第 487 号 
6000 

4.  韩占辛 韩长生 10000 10000 2006.09.29 未签署 --- 

5.  霍鸿清 张建军 3000 3300 2007.03.27 
（2011）安中证

民字第 488 号 
47640 

6.  张宝筠 张建军 3000 3900 2007.05.08 
（2011）安中证

民字第 490 号 
47040 

对于未提起诉讼的 52 名转让方，受让方已经与其中的 47 人达成了补偿安排，

具体如下： 

序

号 
转让方 受让方 

转让原始

出资权益

（元） 

转让价

格（元） 

退股手续 

办理时间 

权益转让确认

协议签署公证 

协议补偿

金额（元） 

1.  李耀华 
吴海群、郝

利军 
30000 36000 2004.09.28 未签署 --- 

2.  张新民 史艳丽 3000 3600 2004.09.28 
（2011）安中证

民字第 486 号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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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吴天才 吴健、秦辉 20000 24000 2004.09.28 
（2011）安中证

民字第 489 号 
10000 

4.  付秀云 张自军 3000 3600 2004.09.28 
（2011）安中证

民字第 469 号 
3000 

5.  王金华 
汪玉平、李

运生 
30000 36000 2004.09.28 未签署 --- 

6.  张宝玉 史艳丽 3000 3600 2004.09.28 
（2010）安中证

民字第 443 号 
3000 

7.  徐智 张自军 3000 3600 2004.09.28 
（2011）安中证

民字第 472 号 
3000 

8.  李德昌 冯三泰 15000 18000 2004.09.29 
（2011）安中证

民字第 483 号 
15000 

9.  姚宝芹 史艳丽 3000 3600 2004.10.04 
（2011）安中证

民字第 485 号 
3000 

10.  任保学 苏春堂 17000 20400 2004.10.09 
（2009）安中证

民字第 446 号 
17000 

11.  孙明星 张自军 1800 1800 2004.10.14 
（2011）安中证

民字第 481 号 
4200 

12.  谢松泉 史艳丽 1800 1800 2004.10.19 
（2011）安中证

民字第 482 号 
4200 

13.  李振普 张自军 1500 1500 2004.10.27 
（2011）安中证

民字第 484 号 
4500 

14.  孙栋杞 郑文喜 20000 24000 2005.03.04 
（2014）安中证

民第 419 号 
36800 

15.  姚永昌 徐章林 3000 3000 2005.03.30 
（2011）安中证

民字第 470 号 
6120 

16.  刘静 徐章林 3000 3000 2005.05.26 
（2010）安中证

民字第 444 号 
6000 

17.  吴书芹 梁爱民 10000 11000 2005.10.03 
（2009）安中证

民字第 428 号 
20000 

18.  冯炳坤 刘庆新 3000 3000 2005.10.22 未签署 --- 

19.  赵宏 刘庆新 3000 3000 2005.11.04 
（2010）安中证

民字第 451 号 
6000 

20.  周炳豫 韩长生 40000 44000 2005.12.01 
（2009）安中证

民字第 425 号 
80000 

21.  秦秀丽 侯玉平 3000 3900 2005.12.13 
（2009）安中证

民字第 409 号 
6000 

22.  韩宝玲 侯玉平 3000 3900 2005.12.14 
（2009）安中证

民字第 403 号 
6000 

23.  李合香 吕安相 3000 3900 2005.12.15 
（2009）安中证

民字第 407 号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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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秦春娥 吕安相  3000 3900 2005.12.15 
（2009）安中证

民字第 406 号 
6000 

25.  李学良 韩长生 20000 26000 2005.12.19 
（2009）安中证

民字第 417 号 
40000 

26.  裴喜平 吕安相 3000 3900 2005.12.19 
（2009）安中证

民字第 414 号 
6000 

27.  李令斌 于养林 20000 26000 2005.12.21 
（2009）安中证

民字第 410 号 
40000 

28.  张涛 刘庆新 20000 26000 2005.12.22 
（2011）安中证

民字第 464 号 
40000 

29.  张海敏 韩长生 10000 13000 2005.12.22 
（2009）安中证

民字第 424 号 
20000 

30.  申建新 梁爱民 10000 13000 2005.12.22 
（2009）安中证

民字第 430 号 
20000 

31.  杨新安 韩长生 30000 39000 2005.12.22 
（2009）安中证

民字第 423 号 
60000 

32.  郭玉成 孙效亮 20000 24000 2005.12.22 
（2009）安中证

民字第 429 号 
40000 

33.  秦元莉 侯玉平 3000 3900 2005.12.30 
（2009）安中证

民字第 427 号 
6000 

34.  孙国峰 席增强 10000 13000 2006.01.23 
（2010）安中证

民字第 457 号 
68100 

35.  罗宏 
张正义、郭

信章 
20000 26000 2006.02.22 

（2010）安中证

民字第 455 号 
136200 

36.  李克汛 张安清 3000 3900 2006.02.25 
（2010）安中证

民字第 458 号 
20430 

37.  王泽云 张安清 3000 3000 2006.03.09 未签署 --- 

38.  周艳伟 张安清 3000 3000 2006.03.27 
（2010）安中证

民字第 459 号 
21330 

39.  贾立柱 
张安清、张

正义 
3000 3900 2006.03.31 

（2010）安中证

民字第 461 号 
20430 

40.  原金萍 张正义 3000 3900 2006.06.26 
（2010）安中证

民字第 460 号 
20430 

41.  秦鸿雁 张安清 3000 3900 2006.07.19 
（2010）安中证

民字第 456 号 
20430 

42.  王萍 韩长生 3000 3000 2006.09.05 
（2010）安中证

民字第 453 号 
20220 

43.  秦伟 韩长生 3000 3900 2006.09.07 
（2010）安中证

民字第 449 号 
20220 

44.  牛福现 韩长生 3000 3000 2006.09.09 
（2010）安中证

民字第 448 号 
2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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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尚有 10 人未能与受让方达成《权益转让确认协

议》。具体如下： 

上述 10 名转让方对应的受让方已出具《承诺》，承诺如转让方提出当时转让

价格偏低要求支付补偿，将参照该等人员转让出资权益时鑫盛有限上一年度末的

45.  武春林 韩长生 3000 3000 2006.10.04 未签署 --- 

46.  王春生 张建军 6000 6600 2007.01.31 
（2011）安中证

民字第 480 号 
95280 

47.  徐文斌 刘庆新 3000 3000 2007.03.01 
（2011）安中证

民字第 478 号 
47640 

48.  程凤友 夏晓杰 3000 3900 2007.05.04 
（2011）安中证

民字第 479 号 
47040 

49.  许天安 夏晓杰 3000 3900 2007.05.10 
（2011）安中证

民字第 474 号 
47040 

50.  牛玉林 夏晓杰 4000 4000 2007.05.22 
（2011）安中证

民字第 477 号 
46940 

51.  原涛涛 夏晓杰 3000 3000 2007.07.07 
（2011）安中证

民字第 475 号 
46815 

52.  原其林 路军勇 3000 3000 2007.07.31 
（2011）安中证

民字第 476 号 
46815 

序

号 
转让方 受让方 

转让原始

出资权益

（元） 

转让价格

（元） 

退股手续 

办理时间 

拟付补偿款

（元） 
备注 

1.  李耀华 
吴海群、郝

利军 
30000 36000 2004.09.28 29700 未起诉 

2.  屈光兴 张忠东 10000 12000 2004.09.28 9900 法院判决驳回起诉 

3.  
王金华 汪玉平、李

运生 

30000 36000 2004.09.28 29700 
未起诉 

4.  和桂花 蒋清 10000 12000 2004.09.28 9900 法院判决驳回起诉 

5.  冯炳坤 刘庆新 3000 3000 2005.10.26 6120 未起诉 

6.  刘爱玲 徐章林 3000 3900 2005.12.19 5220 法院判决驳回起诉 

7.  王泽云 张安清 3000 3000 2006.03.09 21330 未起诉 

8.  韩占辛 韩长生 10000 10000 2006.09.29 67350 法院判决驳回起诉 

9.  武春林 韩长生 3000 3000 2006.10.04 20205 未起诉 

10.  张凤琴 韩长生 3000 3000 2006.10.30 20205 法院判决驳回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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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资产值向转让方支付补偿款。 

上述出资权益的转让发生在 2004 年 9 月至 2007 年 7 月期间。有关的实际出

资人提起诉讼请求恢复股东身份，享有股东权利，理由均是转让时鑫盛有限存在

欺诈或胁迫的行为。 

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

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

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

更或者撤销。”实际出资人提出因鑫盛有限存在欺诈或胁迫，因此要求恢复股东身

份，享有股东权利，实质上是主张行使合同的撤销权。即使未起诉的实际出资人

提起诉讼，已超过了一年的期限，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1，其撤销权

已经消灭。事实上，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对有关案件进行二审判决时，驳回上

诉的理由除了认为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不能支持其主张外，还包括其撤销权的行使

已经超过一年的期限。 

综上，虽然公司曾经因股权纠纷引起诉讼，但目前该等案件均已了结，而按

照有关规定实际出资人的撤销权已经消灭，且有关的受让方已采取有效措施防范

潜在的纠纷，据此，信达律师认为，股东持有公司的股份不存在权属争议或潜在

纠纷，符合《业务规则》第 2.1 第（四）款和《基本标准指引》第四条中有关“股

权明晰”的挂牌条件。 

 

二、请公司补充披露汇益伟业、大族控股、量科创投、圣马利诺的出资情况，

请主办券商和律师核查并结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股东人数超过

200 人的未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行政许可有关问题的审核指引》的规定对公司

股东人数是否超 200 人发表明确意见。 

（一）关于汇益伟业、大族控股、量科创投、圣马利诺的出资情况 

                                                        
1 《合同法》第五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

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二）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

的行为放弃撤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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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汇益伟业 

经信达律师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汇益伟业目前的注册资本为

2530 万元，其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光大控股创业投资（深圳）有限公司 2530 100 

 合计 2530 100 

光大控股创业投资（深圳）有限公司为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0165.HK）的全资子公司。 

汇益伟业的经营范围为“一般经营项目：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

（未取得行政许可的项目除外）。许可经营项目：无”。经信达律师在中国证券投

资基金业协会网站查询，汇益伟业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了私募基金

管理人登记手续。 

2、大族控股 

经信达律师在深圳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查询，大族控股目前的

注册资本为 70000 万元，其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高云峰 69900 99.86 

2 大族环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 0.14 

 合计 70000 100 

大族控股的经营范围为“一般经营项目：高新科技产品的技术开发；兴办实

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物业管理(凭

资质证书经营)。许可经营项目：因特网数据中心业务，因特网接入服务业务，信

息服务业务”。 

根据大族激光（股票代码：002008.SZ）公开披露的信息，大族控股为大族激

光的第一大股东，持有大族激光 17.88%的股份。 

3、量科创投 

经信达律师在深圳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查询，量科创投目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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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为 8000 万元，其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中牧农业连锁发展有限公司 800 10 

2 深圳市美庐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5680 71 

3 上海鼎晟照明器材有限公司 1520 19 

 合计 8000 100 

深圳市美庐贸易发展有限公司的股东为晏梓桂、晏松柏两人。 

量科创投的经营范围为“一般经营项目：高新技术产业和其它技术创新产业

的投资、受托管理和经营其它创业投资公司的创业资本，投资咨询业务（不含限

制项目）。许可经营项目：无”。 

4、圣马利诺 

经信达律师在深圳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查询，圣马利诺目前的

注册资本为 1000 万元，其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张斌南 750 75 

2 杨陆 250 25 

 合计 1000 100 

圣马利诺的经营范围为“一般经营项目：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房地产开发；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经营进出口

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

方可经营）；经济信息咨询和投资咨询（不含限制项目）；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

开发。许可经营项目：无”。 

（二）关于公司的股东是否超过 200 人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股东人数超过 200 人的未上市股

份有限公司申请行政许可有关问题的审核指引》的规定，“股份公司股权结构中存

在工会代持、职工持股会代持、委托持股或信托持股等股份代持关系，或者存在

通过“持股平台”间接持股的安排以致实际股东超过 200 人的，在依据本指引申

请行政许可时，应当已经将代持股份还原至实际股东、将间接持股转为直接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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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依法履行了相应的法律程序。……以私募股权基金、资产管理计划以及其他金

融计划进行持股的，如果该金融计划是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设立并规范运作，且已

经接受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监管的，可不进行股份还原或转为直接持股。” 

经核查，公司目前登记在册的股东为 182 人，包括 178 名自然人股东和 4 名

法人股东，公司的股权结构不存在工会代持、职工持股会代持、委托持股或信托

持股等股份代持关系，汇益伟业、大族控股、量科创投、圣马利诺也不是公司或

股东为实现持股目的而成立的持股平台，因此，信达律师认为，公司的股东人数

没有超过 200 人。 

 

三、请公司全面梳理并披露目前的自然人股东的对外投资、兼职情况，并披

露是否存在同业竞争以及关联交易情况，请主办券商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一）自然人股东的对外投资和兼职情况 

目前公司的股东共有 182 名，其中法人股东共 4 名，自然人股东共 178 人。

公司第一大股东为韩长生，其现持有公司 2034 万股股份，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15.01%。除韩长生外，其余 181 名股东的持股比例均在 5%以下。 

公司自然人股东中，韩长生、吕安相、孙效亮、梁爱民、李运生、张洪杰为

公司董事；侯玉平、牛超群、冯三泰为公司监事；现有高级管理人员包括：总经

理吕安相、副总经理孙效亮、梁爱民、汪玉平、郑文喜、蒋清，总工程师李运生，

财务负责人吕安相。另外，刘庆新、孙东平、于养林、徐章林、席增强自鑫盛有

限设立以来曾经担任过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 

上述人员的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认购股份数量

（万股） 

股份比例

（%） 

1.  韩长生 2034 15.01 

2.  刘庆新 662 4.89 

3.  吕安相 502 3.70 

4.  孙东平 302 2.23 

5.  侯玉平 302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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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于养林 302 2.23 

7.  梁爱民 302 2.23 

8.  孙效亮 302 2.23 

9.  徐章林 302 2.23 

10.  李运生 96 0.71 

11.  郑文喜 146 1.08 

12.  汪玉平 146 1.08 

13.  蒋  清 146 1.08 

14.  张洪杰 92 0.68 

15.  席增强 56 0.41 

16.  牛超群 52 0.38 

17.  冯三泰 48 0.35 

经上述现任或曾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自然人股东书面确认，

其均未在除公司及子公司之外的其他公司、企业、单位、机构、经济实体兼任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或主要负责人，也未在其他公司、企业、经济实体中拥有权益

（通过二级市场买入的上市公司股票除外）。 

（二）自然人股东的同业竞争及关联交易情况 

1、同业竞争 

经前述自然人股东书面确认并经信达律师核查，前述自然人股东与公司之间

不存在同业竞争。 

为了避免与公司产生同业竞争，前述自然人股东已向公司出具了《避免同业

竞争的承诺函》，承诺在持有公司股份期间，不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公司业务相竞争

的活动。 

综上，信达律师认为，前述自然人股东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 

2、关联交易 

根据《审计报告》及信达律师核查，在报告期内，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的自然人股东为公司向银行申请借款提供过担保，此外，公司还向部

分高级管理人员定向发行了股份（详见《法律意见书》第九节“关联交易与同业

竞争”）。除上述情形外，公司与前述自然人股东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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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两份，每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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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系《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安阳鑫盛机床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在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开转让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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